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商铺1-2出租竞价方案

一、标的物概况
（一）项目名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商铺1-2物业租赁；

资产概况：1.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商铺1-2,2个商品建筑面积共517平方米，产权清晰，产权证为粤房字第3716923号。
二、交易方式及遵循原则

（一）竞卖方式：挂牌交易方式

（二）遵循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以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的原则。

三、挂牌起始价和增价幅度

（一）标的物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商铺1-2物业挂牌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名称
	房屋
性质
	面积
（㎡）
	年租金
（万元）
	租赁期
（年）
	竞价保证金（万元）

	1
	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

商铺1-2
	商品房
	517
	23.2596
	3
	3


标的物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16号独立楼1楼商铺1-2物业的挂牌底价为23.2596万元每年，每次报价增加幅度0.1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如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人的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本次网上挂牌交易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交易活动，如竞得后才发现的，将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竞买保证金自动抵作违约金，相应挂牌交易不成交：

1. 公司或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如未缴纳税费、存在重大诉讼、行政处罚等 ；

（二）本次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不接受口头、电话、传真、邮寄等形式的竞买申请。

（三）本次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只能在互联网上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网上竞价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进行。只有通过在交易系统注册、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才能参加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

（四）竞买人需认真阅读交易公告公示内容，竞买人竞得该项资产后必须严格按照挂牌公告的《交易合同》（范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委托方可取消竞得人资格。
五、价款及有关费用（税费）支付方式

1.租赁期限内，房屋年租金为交易价，租金含税，委托方收到租金后向竞买人开具中央财政票据。
2.竞买人应按月足额缴交租金，租金交至委托方指定银行账户。
六、其他事项

1.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结束前登陆网上挂牌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保证金；

2.竞得人应当在网上挂牌交易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 委托方签订《交易合同》，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其履约竞买保证金不予退回，并视为上缴国库；
七、风险提示

1.（1）本房产仅用于租赁经营，禁止从事餐饮类业态。

（2）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3）房产按现状交付，承租方在不破坏房屋主体结构的前提下，可根据经营需求自行装修改造。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竞得人违约，将取消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竞得人拒绝签订或者逾期签订《交易合同》的；

（2）竞得人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项目款项或者其他相关费用的；

（3）竞得人不符合竞买条件的；

（4）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

（5）向主管部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者竞得的；

（6）其他依法应当认定为违约行为的情形。

本次挂牌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委托方单位全称（盖章）：
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1月21日


